
 

立
憑

準
字

人
集

集
堡

柴
橋

頭
庄

土
名

北
势

坑
陳

氏
照

，
因

內
侄

陳
香

有
水

田
壹

段
，

坐
落

在

沙
連

堡
後

埔
仔

庄
，

土
名

後
埔

仔
弍

九
六

番
六

則
田

。
經

官
丈

四
分

五
厘

六
毫

，
昔

年
間

出

典
于

後
埔

仔
庄

張
拱

照
。

今
陳

香
亡

故
，

香
嗣

斷
絕

，
後

代
無

傅
。

故
偹

出
金

卷
捌

拾
円

向

張
拱

照
之

子
張

金
福

取
贖

，
但

礙
張

拱
照

在
時

，
將

此
業

變
為

業
主

權
登

記
。

今
因

贖
回

登

記
不

入
，

無
奈

反
作

買
賣

登
記

，
其

日
後

不
敢

再
言

取
贖

討
業

之
理

。
倘

有
別

人
妄

稱
陳

香

親
族

要
來

追
討

此
業

，
陳

氏
照

愿
出

首
抵

當
，

不
干

金
福

之
事

。
此

係
二

比
甘

愿
。

口
恐

無

憑
，

今
欲

有
憑

，
立

憑
準

字
ㄧ

紙
，

付
執

有
炤

 。
 

  明
治

四
拾

四
年

四
月

弍
拾

四
月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調
處

並
代

書
人

陳
獻

彩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
憑

準
字

人
 陳

氏
照

  

 張
金

福
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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